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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定向减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浙江颐核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颐核”）现拟以定向减资的方式减少公司未实

缴的 476.1905 万元注册资本。本次减资完成后，浙江颐核注册资本由 3,333.3334

万元减少至 2,857.1429 万元，其中公司对浙江颐核的认缴出资额由 952.381 万元

减少至 476.1905 万元，持股比例由 28.57%减少至 16.67%。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定向减资部分属于公司

尚未实缴的注册资本，因此不存在实际资金损失，亦不会损害公司以及中小股东

利益。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及第三届董事会 2024 年

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达到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浙江颐核股东嘉兴慕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因提出浙江

颐核于 2023 年 12 月召开的针对第一期增资的股东会会议决议以及于 2024 年 1

月召开的针对第二期增资的股东会会议决议无效，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向海盐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导致公司作为前述案件的第三人所持有的浙江核颐股权被冻

结，因此上述定向减资事项尚待解除股权冻结后实施。本次减资事项尚须经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方案为准，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23 年 9 月 20 日，公司与浙江颐核、王志荣以及浙江颐核各股东签署了《浙

江颐核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约定公司分

两期对浙江颐核合计增资 4,000 万元（其中合计 952.381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每

一期约定向浙江颐核增资 2,000 万元（其中 476.1905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上述

交易发生时，浙江颐核不属于公司关联方，且上述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 2022 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根据前述增资协议的约定，将付款日作为前述交易的交

割日。2023 年 9 月 28 日，公司向浙江颐核支付了第一期增资款，完成了第一期

增资款的交割。 

为进一步推动第二期增资全部交割条件的完成，作为交割条件之一，浙江颐

核于 2024 年 1 月 25 日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浙江颐核注册资本由 2,857.14 万元

增加至 3,333.34 万元，并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但因《增资

协议》中第二期增资款的部分交割条件未满足，截至目前，公司未向浙江颐核支

付第二期增资款。 

因短期内浙江颐核无法满足《增资协议》中第二期增资款的全部交割条件，

经与浙江颐核各股东协商，公司拟放弃对浙江颐核第二期投资，仅保留第一期投

资。浙江颐核拟以定向减资的方式减少公司未实缴的 476.1905 万元注册资本。

本次减资完成后，浙江颐核注册资本由 3,333.3334 万元减少至 2,857.1429 万元，

其中公司对浙江颐核的认缴出资额由 952.381 万元减少至 476.1905 万元，持股比

例由 28.57%减少至 16.67%。该等事项是基于审慎判断并充分协商后做出的决定，

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总经理卜晓华先生于 2024 年 1 月 25 日起担任浙江颐核的董事，

因此浙江颐核系公司关联方，本次减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减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及第三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关

联交易相关的后续事宜。本次减资事项尚须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方案为准。 

浙江颐核股东嘉兴慕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因提出浙江颐核

于 2023 年 12 月召开的针对第一期增资的股东会会议决议以及于 2024 年 1 月召

开的针对第二期增资的股东会会议决议无效，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向海盐县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导致公司作为前述案件的第三人所持有的浙江核颐股权被冻结，

因此上述定向减资事项尚待解除股权冻结后实施。 

2024 年 8 月 6 日，浙江颐核召开股东会，同意实施定向减资，减资部分均

为公司未实缴的注册资本 476.1905 万元，浙江颐核的注册资本由 3,333.3334 万

元减少至 2,857.1429 万元。嘉兴慕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意在

本次股东会后向法院申请办理解除公司所持浙江颐核股权冻结的相关手续。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

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达到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关系介绍 

因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卜晓华先生于 2024年 1月 25日起担任浙江颐核董事，

故浙江颐核系公司关联方。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江颐核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24MA2JHGYW24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21 年 6 月 4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秦山街道工业园区金禾路383号浙江珵美科

技有限公司厂房一楼、二楼北侧 



法定代表人 王志荣 

注册资本 3,333.3334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仪器仪表销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放射性同位素生产（除医疗自用的短半衰期放射性药物外）；

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权结构 

本次减资前，上海钇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54.19%

股权、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28.57%股权，嘉兴

慕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8.50%股权、嘉兴

依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4.76%股权以及嘉兴秦

颐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3.97%股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浙江颐核总资产为 3,899.64 万元，净资产 3,054.77

万元，2023 年度，浙江颐核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1,012.01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浙江颐核总资产为 3305.03 万元，净资产 2523.29

万元；2024 年 1-6 月，浙江颐核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531.48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浙江颐核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关联交易价格确定情况 

本次减资金额为 476.1905 万元，属于公司尚未实缴浙江颐核的注册资本。

因此不涉及公司实际资金损失，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经过与浙江颐核各股东协商，浙江颐核对公司实施定向减资从而减少公司未

实缴的 476.1905 万元注册资本。本次减资完成后，浙江颐核注册资本为

2,857.1429 万元，公司对浙江颐核的认缴出资额减少至 476.1905 万元，持股比例

减少至 16.67%。 

本次减资金额为 476.1905 万元，均为公司尚未实缴的注册资本，不存在公

司实际资金损失的情形。 



五、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浙江颐核定向减资系基于短期内浙江颐核无法满足第二期增资

款的全部交割条件所致，有利于实现浙江颐核工商登记股权结构与实际股权结构

的一致性。本次交易是基于浙江颐核目前的实际情况、公司的投资策略以及对未

来市场的判断，不涉及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

同时定向减资部分公司亦未实缴，因此不存在实际资金损失，亦不存在损害公司

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六、 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参股公司定向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对浙江颐核定向减资，系根据浙江颐核

的实际情况作出的，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同时定向减资部分

公司未实缴，因此不存在实际资金损失，亦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的情形。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参股公司定向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卜晓华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8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该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月 8日 


